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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娱乐形式迅速崛起，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娱乐的重

要渠道。其中，影视解说类短视频选取作品的核心内容和故事主线情节，利用原影视作品素材加工成精

简版并融入一定的解说或评论。这类短视频以其独特的解说方式和深入的观影体验，吸引了大量观众。

然而，由于这类短视频制作者通常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对电影作品进行剪辑拼接并上传至网络进行传

播，如果这种行为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的范围，则侵犯了电影作品著作权。本文将从影

视解说类短视频的概念出发，分析其著作权侵权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著作权侵权，版权保护，法律规制 
 

 

Research on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f Short Video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entary 

Yongxue Cao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Oct. 23rd, 2024; accepted: Nov. 12th, 2024; published: Dec. 19th, 2024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short videos, as an emerging form of entertain-
ment, have risen rapidly and become a crucial channel for people to acquire information and enter-
tainment. Among them, short video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entary select the core content and 
main storyline of the works, process the original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materials into a con-
densed version, and incorporate certain explanations or comments. Such short video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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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viewers with their unique commentary methods and in-depth viewing 
experiences. However, since these short video producers typically edit and splice film works with-
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upload them to the Internet for dissemination, if 
this behavior does not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reasonable use stipulated in the “Copyright Law”, it 
infringes upon the copyright of the film works. This article will commence from the concept of short 
video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entary, analyze th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ssues,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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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娱乐形式迅速广泛地

流行传播于人民群众之中。短视频并无确定统一的概念，一般意义上指在互联网新媒体上传播的时长从

几秒、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的较短的视频，抖音、微博、哔哩哔哩、今日头条等平台均是拥有较大流

量的短视频传播平台。据《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短

视频用户规模为 9.34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6080 万。虽与 2020 年同期增长 1 亿余人次相比，增长速

度放缓，但在总体上仍呈上升趋势。预计到 2025 年，短视频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5974 亿元[1]。随着短

视频用户的增加，在流量驱使下，深受欢迎的短视频往往成为侵权纠纷的争议焦点。 
然而，在这庞大市场的背后，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就短视频市场背后的知识产权相关问题而言，存

在着用户数量庞大、从业者众多、法治意识淡薄、知识产权法律规定滞后、侵权界限不明确、维权难等

问题。以影视作品二次创作为例，近年来有很多影视方面的红人博主，通过视频剪辑的方式制作集锦或

再创作等，这种方式与当代人碎片化获取信息的习惯高度吻合，相关博主由此收获了大批粉丝。在获取

大量的受众后，博主就可以将其流量中潜在的商业价值变现，通过收取打赏、植入广告等方式获利。新

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在此情形下，各个从事影视作品二次

创作的公共账户运营者将何去何从，短视频侵权问题如何界定、处理及应对，都是有待司法实务进一步

适用及解决的问题。 

2. 影视解说类短视频概念、特点及著作权侵权现状 

2.1. 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概念 

弗里曼·提尔顿曾提出：“解说是一项旨在使用最原始的实物，通过亲身体验感知及相关解说媒介

来揭示实物存在价值与相互关系的教育活动，而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2]。影视解说类短视频，是一种

以解说者的个人观点和解读为核心，对影视作品进行诠释和点评的短视频内容形式。它本质上是一种影

视评论，用户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对市面上的影视作品进行剪辑、挑选、组合，并配以旁白，对影视作

品进行介绍、评论、解说或深度剖析。在这类短视频中，影视作品本身作为辅助工具，而旁白或解说则

贯穿于整个视频，成为视频的核心。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核心要义在于“短”与“解说”，时长通常在 3
到 5 分钟，一般不超过 10 分钟，解说内容可以是介绍、评论或滑稽模仿。这种形式的短视频兼具娱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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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性，为观众提供了更深入的观影体验和理解。 

2.2. 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特点 

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内容丰富。影视解说类短视频涵盖了各

种类型的影视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内容丰富多样。二是形式多样。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形

式多样，包括解说、评论、吐槽等多种形式，满足不同观众的观看需求。三是互动性强。观众可以通过弹

幕、评论等方式与解说者进行互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四是传播速度快。借助互联网平台，影视

解说类短视频可以迅速传播，吸引大量观众关注和讨论。 
根据制作主体的不同，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可以分为 UGC (普通用户生成的视频)、PGC (专业团队制

作的视频内容)和 PUGC (由某一领域的专家或网络红人制作的视频)三种类型[3]。 

2.3. 著作权侵权现状 

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到影视作品的片段。然而，当前该领域存在多

种著作权侵权现象：一是未经授权擅自使用影视作品片段。许多创作者在制作影视解说类短视频时，未

经版权方授权，擅自使用影视作品片段进行解说和评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和演绎权。更有甚者，

对原作品进行篡改和歪曲，损害了原作品的完整性和艺术性。二是未标明出处或未支付报酬。制作者在

使用影视作品片段时，虽然进行了剪辑和拼接，但并未在短视频中标明片段的出处，也未向著作权人支

付报酬，侵犯了著作权人的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三是以营利为目的进行传播。一些影视解说类短视频

的制作者不仅未经授权擅自使用影视作品片段，还以营利为目的进行传播，通过植入广告、收取打赏等

方式获取经济利益，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财产权，破坏了市场秩序和版权保护体系。 
在判断影视解说类短视频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包括独创性的认定、合

理使用的判定以及三步检验法的应用。独创性只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之一，并非判定侵

权的唯一标准。合理使用的判定需要考虑使用的目的和性质、被使用作品的性质、使用作品的程度和数

量以及对被使用作品市场价值的影响。而三步检验法则从是否使用原作品、是否属于合理使用以及是否

对被使用作品的市场价值产生不良影响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在司法实践中，比较著名的案例是小说

“胭脂扣”与剧本“胭脂盒”的改编作品之争议，尽管从《胭脂盒》中隐约可以看到《胭脂扣》的影子，

但这种印象更多地体现为借鉴而不是改编[4]。如果制作者的行为不符合合理使用的要求，且对被使用作

品的市场价值产生了不良影响，那么其行为就可能构成侵权。 

3. 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著作权侵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在探讨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著作权侵权的对策和建议之前，首先需要深入理解当前保护机制中存在的问

题。这些问题不仅反映了现行法律与监管的局限性，也揭示了平台责任、公众意识和技术手段等方面的不足。 

3.1. 法律法规滞后与界定模糊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已作出相关修订，以适应新媒体环境下视听作品保护的需求，但

针对短视频尤其是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侵权界定仍显模糊。法律的滞后性导致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侵权

行为的认定标准不一，法律责任难以明确，给司法实践带来挑战。此外，版权法中对于“合理使用”与

“侵权使用”的界限在影视解说类短视频中尤为模糊，缺乏具体的指导案例和司法解释。 

3.2. 行政监管难以全面覆盖 

行政监管部门在面对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海量内容时，监管资源和技术手段均显不足。监管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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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导致侵权行为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理，而监管标准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均衡性则加剧了这一问题。此外，

平台数据的封闭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使得侵权行为得以在监管盲区中滋生。 

3.3. 短视频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 

在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0 月期间，12426 版权监测中心针对 10 万多名原创短视频作者的 1000 多万

件短视频样本进行了网络版权监测，累计监测疑似侵权链接 1602.69 万条，其中在电影、电视剧、综艺节

目、体育赛事、动漫等类型 4894 件作品中，共监测到短视频疑似侵权链接 1406.82 万条[5]。虽然短视频

平台在内容审核和技术手段上具备一定的能力，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审核机制的缺陷、技术手段的限

制以及追求流量和商业利益的驱动，平台往往未能充分履行其版权保护责任。内容审核的粗放、版权意

识的淡薄以及侵权处理的不及时，都是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具体表现。 

3.4. 公众版权意识薄弱 

公众对于版权的认识和尊重程度仍然较低，尤其是对于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创作者而言，他们往往

缺乏版权意识，未能认识到擅自使用他人影视作品片段进行解说和评论可能构成侵权。这种意识的薄弱

不仅加剧了侵权行为的普遍性，也增加了法律执行的难度。 

3.5. 技术手段存在局限性 

虽然视频领域的相关技术措施已经相对成熟，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局限性。例如，数字水印、版

权保护标识等技术手段可能因技术更新或破解而被绕过；加密技术虽然能有效保护内容，但也可能影响

用户体验和内容的传播效率。此外，版权监测和追踪机制在面对海量数据时，也可能出现误报或漏报的

情况。 
综上所述，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著作权侵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涉及法律法规、行政监管、平台责任、

公众意识和技术手段等多个方面。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平台、创作者和公众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

协作。 

4. 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著作权侵权的对策和建议 

4.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虽然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修

改为“视听作品”，并规定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但编剧、导演、

摄影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作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这一修改顺应了新媒体时代的发展，

加强了对影视作品知识产权的保护。然而，关于短视频侵权问题的法律规定及其适用尚不明确，争议较

大。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二次创作者在引用作品时，不必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也无需向其支付报酬，

是出于正当目的，对他人作品进行合理使用的一种合法行为，这就是合理使用制度[6]。因此，针对影视

解说类短视频著作权侵权问题，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和法律责任。

这有助于加强法律对侵权行为的规制力度，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4.2. 加强行政监管力度 

政府部门应加强对短视频平台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侵权行为的举报、投诉和查处机制。相关部门

通过定期检查和抽查等方式，及时发现和处理侵权行为。对于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他人影视作品制作短视

频的侵权行为，应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提高侵权成本，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

竞争的环境。同时，政府部门还应加强对短视频平台的指导和培训，提高其版权保护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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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明确短视频平台责任 

短视频平台中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已经成为侵权视频的“重灾区”，平台完全可以对这一特定板块的

内容进行全面过滤[7]。短视频平台应加强内容审核力度，通过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及时

发现和处理侵权行为。短视频平台应具备尽可能完整全面的视频资源库，以供人工智能将影视解说类短

视频的内容与视频资源库中的视频内容进行对比，用以检测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内容对原视频是否构成

侵权[5]。对于存在侵权行为的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平台应及时下架并删除相关内容。同时，平台应建立

侵权举报机制，为版权方和公众提供便捷的举报渠道。版权方和公众可以通过举报机制向平台举报侵权

行为，平台应及时处理并回复举报。此外，平台可以通过开展版权保护宣传活动，提高创作者和公众的

版权意识。通过宣传和教育活动，帮助创作者了解版权法律法规，明确自己的行为边界。 

4.4. 提高公众版权意识 

提高公众的版权意识是预防和减少短视频侵权行为的重要途径。创作者应增强版权意识，明确自己

的行为边界。在制作影视解说类短视频时，应尊重版权方的权益，未经授权不得擅自使用影视作品片段

进行解说和评论。创作者可以通过与版权方进行协商和沟通，寻求合法授权。通过获得版权方的授权，

创作者可以合法地使用影视作品片段进行解说和评论，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同时，鼓励和支持原创作

品的创作和传播，营造良好的版权保护环境。 
政府部门、学校、媒体等应加强对版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版权的认识和尊重。平台可

以建立版权规范守则，在用户上传作品时进行相关提醒，让创作者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及侵权后果。同

时通过“告知书”和视频引导等方式对用户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8]。 

4.5. 采用技术措施预防侵权 

视频领域的相关技术措施在现阶段已经相对成熟，短视频平台和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预防侵权。

例如，可以通过数字水印、版权保护标识、加密等技术手段对影视作品进行保护，防止制作者未经授权

擅自使用其片段。同时，为有效遏制短视频侵权现象发生，平台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AI，审

核二次创作短视频的内容和质量。短视频平台应具备完整的视频库资源，以便人工智能 AI 通过视频片段

抽查的方式，比对视频库中的视频内容和音轨，检测二次剪辑短视频内容是否构成对原影视作品的侵权

[5]。通过采用技术措施预防侵权，可以有效地降低侵权风险和维护市场秩序。 

5. 结语 

随着网络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短视频迅速普及并形成庞大市场。然而，影视解说类短视频

的著作权侵权问题日益严重，成为行业发展的瓶颈。研究发现，未经授权使用影视作品片段、未标明出

处或支付报酬、以营利为目的传播等侵权行为频发，侵犯了著作权人权益，破坏了市场秩序和版权保护

体系。同时，法律法规滞后、行政监管不足、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公众版权意识薄弱及技术手段局限

等问题，制约了保护机制的有效性。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包括完善法律法规、加

强行政监管、明确平台责任、提高公众版权意识及采用技术措施预防侵权等，旨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

的著作权保护体系。 
尽管本研究为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著作权保护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但仍存在不足。未来研

究需进一步涵盖所有侵权类型及判定标准，观察验证对策实施效果，并深入探讨如何在创作者、平台、

版权方和公众等利益相关方之间找到利益平衡点，实现共赢。期待更多研究者关注这一领域，共同推动

新媒体时代版权保护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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